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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3202320232023】】】】0715071507150715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

联交易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

 

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前期，你公司公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拟变更为丁闵。我部

已就控制权变更事项向你公司发出问询函。今日，你公司提交《关

于控制权变更事项的问询函剩余问题的回复公告》《关于拟收购股权

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》等系列公告，拟使用 3.6 亿元现金收购丁

闵控制的7家公司控股权,独立董事雷新途在董事会决议中弃权，且

表示前次会议已就收购的合理性提出质疑。上述事项涉及你公司控

制权变更相关的资产交易等重要信息，对投资者决策影响重大。根

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的规定，现要求你公司及相关

各方进一步核实并予以充分披露，具体如下。 

一、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告，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的补

充协议，但独立董事雷新途提出弃权。独立董事表示，前次董事会

审议的涉及的关联交易、大股东减持、定向增发及实控人变更方案

复杂，审议时间仓促，目标公司与上市公司产业差距很大，因此质

疑收购的合理性，且一开始投弃权票后改为有保留意见的同意。关

注到，公司前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中未披露上述情况。请公司：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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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实并说明前次董事会未充分披露独立董事投票情况和保留意见的

原因，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（2）根据前次董事会

决议公告，独立董事邓茂林因出差未出席，亦未委托代表出席，请

说明是否违反公司章程规定，并结合内部控制制度说明前次董事会

审议决策程序的合规性；（3）请公司其他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，

并说明尽职履责情况。 

二、根据前期公司对控制权变更事项问询函的回复，丁闵为其

受让股份和认购非公开发行合计筹措资金7.85亿元，其中个人自有

资金4000万元，其余均为借款。借款资金中包括银行贷款3.8亿元，

与此次公司向其收购股权的金额相近。关注到，公司2022年收入下

滑、净利润由盈转亏，目前货币资金不足以覆盖短期借款和其他有

息负债，拟收购丁闵控制的 7 家公司中通辽金麒麟、辽宁金麒麟、

广星配售电、旺天新能源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85%、69%、82%、85%，

大幅高于公司整体的资产负债率。请公司：（1）核实并说明上述银

行贷款的银行名称、贷款合同主要条款、借款用途、期限和利息，

是否为丁闵收购公司控制权提供过桥资金，并结合其偿债安排及偿

债能力说明未来偿还贷款的资金是否实际来源于上市公司；（2）说

明公司现金收购关联方股权事项对公司偿债能力、资金安全、经营

稳定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三、根据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，公司拟收购的六家

标的合计评估价值为 3.61 亿元，对应的账面价值为 1.36 亿元，增

值率为 165%。评估增值的原因是主要是对旗下风力发电项目采用收

益法评估，项目主要有“科尔沁区金麒麟新能源研发运维中心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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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能源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”“奈曼旗融丰新能源有限公司

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”“奈曼旗工业园区增量配电网 37WM 分散式

风电项目”“开发区城园50MW分散式风电项目”。关注到，上述项

目并网运行时间较短，部分项目2022年未实现收入。请公司：（1）

说明评估假设中营业收入预测的具体计算过程和测算依据，其中预

测的年等效利用小时数是否高于所在地区的平均水平，项目规模是

否超出当地消纳能力，分析收入规模预测是否审慎、合理；（2）结

合项目运维成本、折旧与摊销等营业成本的测算过程和依据，说明

是否因自然风险导致成本构成包含不确定因素，并与同行业公司进

行对比，分析毛利率水平是否存在明显差异；（3）结合风电机组的

建设价格、风机数量、叶片尺寸、平均单机容量、经营场所和面积，

说明是否与主流机型存在差距，并结合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在建

工程的具体构成和账面金额，说明项目目前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状态；

（4）说明收购标的未来建设和项目投产的具体安排、所需资金及来

源，是否会对公司造成较大资金压力和债务负担，是否存在投产不

及预期、达产不及预期的风险，请充分进行风险提示。 

四、请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审慎评估公司收购

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合理性，是否可能出现损害公司及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请你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，认真落实

本工作函要求，并于收到本函件起 5 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我部，并



 

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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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二三年六月十八日 


